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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手冊(八)-再生能源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1章 總則 

第3節 系統規劃及工程計畫 

二、再生能源申請併內線者，考量縱使用戶休廠，仍有部分負載運作，故併內線之再生能

源，其總裝置容量得扣除用戶契約容量之10%不計入「最大躉售容量」內，惟如案場裝有

電能管理系統得與依據案場負載量動態調整再生能源發電量(可免裝，由設置者視需求自

行選擇裝設)，並於適當迴路裝設實體防逆設備確保再生能源所發電能無逆送電網之虞者

(如附圖 5)，其裝置容量不計入饋線「最大躉售容量」內。 

第1章 總則 

第3節 系統規劃及工程計畫 

二、再生能源申請併內線者，考量縱使用戶休廠，仍有部分負載運作，故併內線之再生能

源，其總裝置容量得扣除用戶契約容量之10%不計入「最大躉售容量」內，惟如案場裝有

電能管理系統得與依據案場負載量動態調整再生能源發電量(可免裝，由設置者視需求自

行選擇裝設)，並於適當迴路裝設實體防逆電驛確保再生能源所發電能無逆送電網之虞者

(如附圖 5)，其裝置容量不計入饋線「最大躉售容量」內。 

考量部分設備亦

具備防逆功能，

不限制僅電驛，

爰卓修文字。 

第1章 總則 

第3節 系統規劃及工程計畫 

四、為加速再生能源併網，倘生質能或廢棄物等可控制發電時段之發電設備同意避開太陽光

電發電尖峰時段(上午9時至下午5時)發電至電力網，並將運轉資料傳送至本公司「配電

級再生能源管理系統」管理，則可請設置者出具切結書(如附件 31)後，方同意其申請併

聯，另視電網狀況再恢復全時段併聯發電。切結書影本請附於併聯審查意見書及細部協

商紀錄後一併函送申請人，並掃描上傳本處 FTP/配電綠能組上傳區/01_綠能規劃

/1080226同意回傳資料承諾書資料夾下，俾利管理即時發電回傳情形。另非太陽光電發

電尖峰時段發電之再生能源總最大躉售電力仍請依本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聯技術

要點」辦理，並自行列表管控，以維電網設備安全。 

第1章 總則 

第3節 系統規劃及工程計畫 

四、為加速再生能源併網，倘生質能或廢棄物發電設備同意避開太陽光電發電尖峰時段(上

午9時至下午5時)發電至電力網，並將運轉資料傳送至本公司「配電級再生能源管理系

統」管理，則可請設置者出具切結書(如附件 31)後，方同意其申請併聯，另視電網狀況

再恢復全時段併聯發電。切結書影本請附於併聯審查意見書及細部協商紀錄後一併函送

申請人，並掃描上傳本處 FTP/配電綠能組上傳區/01_綠能規劃/1080226同意回傳資料承

諾書資料夾下，俾利管理即時發電回傳情形。另非太陽光電發電尖峰時段發電之再生能

源總最大躉售電力仍請依本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聯技術要點」辦理，並自行列表

管控，以維電網設備安全。 

因技術進步，可

控制發電時段之

發電設備不限生

質能或廢棄物，

爰 增 修 相 關 文

字。 

第1章 總則 

第5節 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 

一、配合政府推展再生能源政策，推動太陽光電設置計畫，達成114年裝置容量20GW 之目

標，於107年7月20訂定區營業處「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設置要點(附件8)，

各區營業處須依該要點各自成立「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以追蹤轄區太陽光

電設置情形及相關加強電力網工程進度，並於每月第1個星期召開1次會議，另填報相關

表格送配電處彙陳總管理處「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上傳位置：配電綠能

組 FTP/上傳區/(區處上傳)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小組) 

二、鑒於太陽光電案件併網尖峰期間多介於各躉購費率適用期截止日前，爰各區處應確實於

「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管控未併聯之各太陽光電申設案件審查、簽約及併

聯作業(含設計、施工及裝表)進度並檢討是否延誤，請務必掌控整體工程量並妥為安排

第1章 總則 

第5節 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 

一、配合政府推展再生能源，達成太陽光電推動計畫至109年規劃設置6.5GW 及至114年設置

20GW 之目標，於107年7月20訂定區營業處「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附件8)，各區營業處須依該要點各自成立「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以追蹤

轄區太陽光電設置情形及相關加強電網工程進度，並於每月第1個星期召開1次會議，另

填報相關表格送配電處彙陳總管理處「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上傳位置：

配電綠能組 FTP/上傳區/○○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小組) 

二、鑒於太陽光電案件併網尖峰期間多介於各躉購費率適用期截止日前，爰各區處應確實於

「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管控未併聯之各太陽光電申設案件審查、簽約及併

聯作業(含設計、施工及裝表)進度並檢討是否延誤，請務必掌控整體工程量並妥為安排

配合「區營業處

太陽光電併聯進

度管控專案小組

設 置 要 點 」 及

「總管理處太陽

光電併聯進度管

控專案小組設置

要點」修正，卓

修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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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施工順序，避免工程壅塞致延宕併網情事再發；倘為用戶因素致延誤併網，則須妥存相

關紀錄備查。 

三、107年9月11日奉董事長核定發布「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

組設置要點」(附件9)並成立總管理處「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由輸供電事

業部、配售電事業部副總經理或執行長共同兼任召集人，定期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管控全國太陽光電設置情形、併聯進度及相關加強電力網工程。 

施工順序，避免工程壅塞致延宕併網情事再發；倘為用戶因素致延誤併網，則須妥存相

關紀錄備查。 

三、107年9月11日奉董事長核定發布「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

組設置要點」(附件9)並成立總管理處「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由輸供電事

業部、配售電事業部副總經理或執行長共同兼任召集人，每月召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管控全國太陽光電設置情形、併聯進度及相關加強電網工程。 

第2章 申請及初步協商 

第2節 注意事項 

三、併聯審查作業費應於受理時同時計收，計收作業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審查業

者發電機組與台電電力系統併聯計劃收費要點」(附件6)辦理，其判別收費標準如

下表；計收併聯審查作業費應另代填「(併聯審查)登記單」。 

併接方式 用戶電壓等級 再生能源 

實際併接點 

審查作業費 

(裝置容量合

計未超過用

電契約容量) 

審查作業費 

(裝置容量合

計超過用電

契約容量) 

併接內線 

低壓 低壓內線 不收費 

高壓 
低壓內線 不收費 8.5萬 

高壓內線 8.5萬 

特高壓 

低壓內線 不收費 34萬 

高壓內線 8.5萬 34萬 

特高壓內線 34萬 

併接外線  

低壓外線 不收費 

高壓外線 8.5萬元 

特高壓外線 34萬元 

併接共同

升壓站 
 高壓以下 8.5萬元 

註： 

1.倘設置者須自行設置升壓設備委請本公司協助代辦及維護(亭置式或桿上變壓器)

者，雖同意併聯低壓系統，惟需收取高壓案件審查作業費。 

2.本表係依據本公司「審查業者發電機組與台電電力系統併聯計畫收費要點」編

製，如本表與該收費要點有相異處，應以該收費要點為準。  

3.倘併接內線案場裝有電能管理系統得依據案場負載量動態調整再生能源發電量(可

免裝，由設置者視需求自行選擇裝設)，並於適當迴路裝設實體防逆設備併聯不躉

售之再生能源所發電能無逆送電網之虞者，得視為裝置容量合計未超過用電契約

第2章 申請及初步協商 

第2節 注意事項 

三、併聯審查作業費應於受理時同時計收，計收作業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審查業

者發電機組與台電電力系統併聯計劃收費要點」(附件6)辦理，其判別收費標準如

下表；計收併聯審查作業費應另代填「(併聯審查)登記單」。 

併接方式 用戶電壓等級 再生能源 

實際併接點 

審查作業費 

(裝置容量合

計未超過用

電契約容量) 

審查作業費 

(裝置容量合

計超過用電

契約容量) 

併接內線 

低壓 低壓內線 不收費 

高壓 
低壓內線 不收費 8.5萬 

高壓內線 8.5萬 

特高壓 

低壓內線 不收費 34萬 

高壓內線 8.5萬 34萬 

特高壓內線 34萬 

併接外線  

低壓外線 不收費 

高壓外線 8.5萬元 

特高壓外線 34萬元 

併接共同

升壓站 
 高壓以下 8.5萬元 

註： 

1.倘設置者須自行設置升壓設備委請本公司協助代辦及維護(亭置式或桿上變壓器)

者，雖同意併聯低壓系統，惟需收取高壓案件審查作業費。 

2.本表係依據本公司「審查業者發電機組與台電電力系統併聯計畫收費要點」編

製，如本表與該收費要點有相異處，應以該收費要點為準。 

3.倘併接內線案場裝有電能管理系統得依據案場負載量動態調整再生能源發電量(可免

裝，由設置者視需求自行選擇裝設)，並於適當迴路裝設實體防逆電驛確保併聯不

躉售之再生能源所發電能無逆送電網之虞者，得視為裝置容量合計未超過用電契

1. 考量部分設備

亦具備防逆功

能，爰卓修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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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容量。 

4.再生能源設置者自建電源線併聯本公司既設特高壓(或高壓)用戶內線，倘設備總

容量合計無超過用電戶經常用電契約容量者，免提供系統衝擊分析報告，惟仍須

依收費標準計收審查作業費。 

5.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總容量合計超過用電戶經常用電契約容量者： 

 (1)併接本公司同一特高壓用戶內線之第三型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總裝置容

量累計未達20MW 者，免提供系統衝擊分析報告(按裝置容量未超過用電契約容

量計收審查作業費)。 

 (2)除上述情形，併接本公司同一特高壓用戶內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系統衝擊分

析報告由系統規劃處審查。 

 (3)併接本公司高壓用戶系統衝擊分析報告由區營業處審查。(110年7月13日「太

陽光電併網議題討論會議」)。 

約容量。 

4.再生能源「發電業」自建電源線併聯本公司既設特高壓(或高壓)用戶內線，倘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總容量合計無超過用電戶經常用電契約容量者，免提供系統衝擊

分析報告(惟仍須收審查作業費)；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總容量合計超過用電戶經常

用電契約容量者，屬本公司特高壓用戶系統衝擊分析報告由系統規劃處審查，屬

本公司高壓用戶系統衝擊分析報告由區營業處審查。(110年7月13日「太陽光電

併網議題討論會議」)。 

 

2. 增加併接本公

司同一特高壓

用戶內線之第

三型屋頂型太

陽光電發電設

備，總裝置容

量 累 計 未 達

20MW 免提供系

統衝擊分析報

告之說明。 

第2章 申請及初步協商 

第2節 注意事項 

 

 

十七、 如有2件以上設置案涉及同一設置場址併聯問題，可能有特殊計費需要(例如該戶

為民營電廠、汽電共生廠，或有其他自用發電設備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者)，應於

本階段協商裝表計量及計費方式，以避免不同來源電能無法各按其適用費率分別

計費。(詳如第三章) 

十八、 饋線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置容量之累計，以核發併聯審查意見書登載之核准量

為準，累計順序以併聯審查日為準，同日者以受理編號為準。 

十九、 案場使用取得再生能源系統變流器產品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VPC)證書者之變流

器，於進行「配電規劃整合資訊系統(DPIS)」審查再生能源系統衝擊分析時，其

發電設備功率因數得調整為0.9，並記載於審查意見書及協商紀錄。 

第2章 申請及初步協商 

第2節 注意事項 

十七、 高壓(含以上)用戶申請併接低壓內線之全部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置容量合計未超

過用電契約容量者，免提供「系統衝擊分析報告」。 

十八、 如有2件以上設置案涉及同一設置場址併聯問題，可能有特殊計費需要(例如該戶

為民營電廠、汽電共生廠，或有其他自用發電設備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者)，應於

本階段協商裝表計量及計費方式，以避免不同來源電能無法各按其適用費率分別

計費。(詳如第三章) 

十九、 饋線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置容量之累計，以核發併聯審查意見書登載之核准量

為準，累計順序以併聯審查日為準，同日者以受理編號為準。 

二十、 案場使用取得再生能源系統變流器產品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VPC)證書者之變流

器，於進行「配電規劃整合資訊系統(DPIS)」審查再生能源系統衝擊分析時，其

發電設備功率因數得調整為0.9，並記載於審查意見書及協商紀錄。 

原項次十七有關

併內線之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裝置

容量合計未超過

用電契約容量者

免提供系統衝擊

分析報告之注意

事項說明，整併

入前述條文。 

第3章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網原則及態樣說明 

第7節 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接本公司用戶內線之併網態樣說明 

四、倘同一場址，分別設置全額躉售及餘電躉售兩套發電設備，併聯用電戶內部線路，因

其計量電表無法分出餘電躉售發電量或全額躉售發電量，故該併聯方式不可行。有關

同一場址設置兩套發電設備併聯內線可行作為，彙整如表2。 

表2 同一場址設置兩套發電設備併接內線計費可行性 

躉售方式組合 設置者與用電戶同一人 設置者與用電戶不同人 

全額躉售 全額躉售 O O 

全額躉售 餘電躉售 X X 

餘電躉售 餘電躉售 O X 

第3章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網原則及態樣說明 

第7節 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接本公司用戶內線之併網態樣說明 

四、倘同一場址，分別設置全額躉售及餘電躉售兩套發電設備，併聯用電戶內部線路，因

其計量電表無法分出餘電躉售發電量或全額躉售發電量，故該併聯方式不可行。有關

同一場址設置兩套發電設備併聯內線可行作為，彙整如表2。 

表2 同一場址設置兩套發電設備併接內線計費可行性 

躉售方式組合 設置者與用電戶同一人 設置者與用電戶不同人 

全額躉售 全額躉售 O O 

全額躉售 餘電躉售 X X 

餘電躉售 餘電躉售 O X 

1. 考量部分設備

亦具備防逆功

能，爰卓修文

字。 

2. 增加「併聯不

躉售」與其他

躉售方式之組

合，倘可個案

協商解決計費

問題，得不受

併聯限制之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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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聯不躉售 併聯不躉售 O O 

全額躉售 併聯不躉售 X 註2 X 註2 

餘電躉售 併聯不躉售 X 註2 X 註2 

註: 

1、 可行為「O」；不可行為「X」。 

2、 如案場裝有電能管理系統得依據案場負載量動態調整再生能源發電量(可免

裝，由設置者視需求自行選擇裝設)，並於適當迴路裝設實體防逆設備確保併

聯不躉售之再生能源所發電能無逆送電網之虞者(如附圖5)，得同意「餘電躉

售」與「併聯不躉售」及「全額躉售」與「併聯不躉售」躉售方式組合，惟

倘可個案協商解決計費問題，得不受此限。 

併聯不躉售 併聯不躉售 O O 

全額躉售 併聯不躉售 X 註2 X 註2 

餘電躉售 併聯不躉售 X 註2 X 註2 

註: 

1、 可行為「O」；不可行為「X」。 

2、 如案場裝有電能管理系統得依據案場負載量動態調整再生能源發電量(可免

裝，由設置者視需求自行選擇裝設)，並於適當迴路裝設實體防逆電驛確保併

聯不躉售之再生能源所發電能無逆送電網之虞者(如附圖5)，得同意「餘電躉

售」與「併聯不躉售」及「全額躉售」與「併聯不躉售」躉售方式組合。 

第4章 再生能源併網工程費計費態樣說明 

第1節 注意事項 

七、用戶繳付併網工程費後，取消申請或部分取消，比照本公司營業規章第八十八條規定處

理： 

(一)工程尚未施工：扣除已繳費用之百分之十，其餘退還。 

(二)工程已施工但尚未完成：扣除已繳費用之百分之五十，其餘退還。 

(三)工程已完工：不予退還。 

第4章 再生能源併網工程費計費態樣說明 

第1節 注意事項 

七、用戶繳付併網工程費後，取消申請，比照本公司營業規章第八十八條規定處理： 

(一)工程尚未施工：扣除已繳費用之百分之十，其餘退還。 

(二)工程已施工但尚未完成：扣除已繳費用之百分之五十，其餘退還。 

(三)工程已完工：不予退還。 

新增案件部分取

消之處理作法。 

第6章 細部協商及併聯躉售 

第1節 細部協商 

 二、注意事項 

  (九)電表裝置位置請參照本公司「電表裝置位置準則」，另為友善再生能源併網，審查再

生能源發電系統之電表箱裝設位置時，請依下列原則辦理(配字第1118167696號函)： 

    (1)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接點與設置點同樓層：電表箱可裝設於設置點同樓層或設置點

之下一樓層適當位置，不可強制要求將電表箱裝設於1樓。 

    (2)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接點與設置點不同樓層：電表箱以裝設於併接點同樓層為原

則，惟確實有困難時可裝設於設置點同樓層。 

    (3)上述之電表箱裝設位置若非屬1樓時，須有樓梯可到達電表箱，該樓梯係提供抄表員

(非專業人員)及檢驗維護等人員使用，故須符合相關建築法規之規定，不可為臨時

設置，導致相關人員有危險疑慮。 

    (4)電表箱裝設位置通訊不良者，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設置者(或申請業者)須協助改善。 

第6章 細部協商及併聯躉售 

第1節 細部協商 

二、注意事項 

  (九)電表裝置位置請參照本公司「電表裝置位置準則」。 

 

依 本 處 配 字 第

1118167696 號

函，增修電表裝

設位置審查原則

及注意事項。 

第6章 細部協商及併聯躉售 

第1節 細部協商 

第6章 細部協商及併聯躉售 

第1節 細部協商 

新增併接低壓系

統案件，電源側

導線線徑未達 22

平方公厘且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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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注意事項 

(十八)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接本公司低壓系統，倘電源側導線線徑未達22平方公厘且已於電

表或責任分界點附近裝設隔離開關者，得免裝設表前開關。(112年年9月22日配字第

1120021381號函) 

 二、注意事項 

無 

電表或責任分界

點裝設隔離開關

者，得免裝設表

前開關之說明。 

第6章 細部協商及併聯躉售 

第2節 併聯試運轉 

一、應備下列文件： 

(一)躉售計量設備租賃合約（計量設備由設置者自備或無須裝設計量設備則免檢附，但自

備計量設備應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定合格文件）。 

第6章 細部協商及併聯躉售 

第2節 併聯試運轉 

一、應備下列文件： 

(一)躉售計量設備租賃合約（計量設備由設置者自備或無須裝設計量設備則免檢附，但自

備計量設備應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定核准文件）。 

卓修文字。 

第6章 細部協商及併聯躉售 

第3節 正式開始躉售電能 

二、注意事項： 

8. 既設太陽光電案場之變流器倘有汰舊更換為不同產品型號之變流器需求，須辦理換文

修約、設計圖面變更及後續報峻作業，由區處審查及查驗後核發更換變流器完成函。 

第6章 細部協商及併聯躉售 

第3節 正式開始躉售電能 

二、注意事項： 

8. 既設太陽光電案場之變流器倘有汰舊更換需求，區處仍須進行審查，並辦理換文修約

及設計圖面變更，更換後產品型號與原變流器相同，該變流器得免取得標檢局「自願

性產品驗證」。(108年3月26日再生能源併聯議題研商會議) 

修正既設太陽光

電案場更換變流

器之處理作法。 

附表2 配電級再生能源(受理)工作程序自主檢核表 

一、請確認下列資料之齊備且內容數值一致並請勾記，避免缺漏而致使台電公司無法受理，

並請依序排列，以利受理及審查有效進行。 

項目 確認 

1.申請文件: 

(1)申請表格 

併外線:再生能源審查申請表2張+「(併聯躉售)登記單」1張 

併內線:再生能源審查申請表2張+ 

「高壓電力用電(併聯躉售)登記單」或「變更用電(併聯躉售)登記單」1張 

註:如為減少後續用印及寄送時間，後續加強電網、表租、試運轉及正式躉售

電登記單得另與當地區營業處協商先行遞送。 

 

(2)佐證資料(正本或影本皆可) 
A.申請太陽光電併網者，應依下列類型檢附文件： 

a.屋頂型太陽光電：須提供建物使用執照(新建或改建建物得以建照替代，

皆無者得檢附相關主管機關核發特種建築物證明文件或本公司有條件開放

申請(詳如告知事項8))或建物謄本或其他可佐證設置面積之證明文件。 

b.地面型太陽光電：須提供土地登記謄本或土地所有權狀或其他可佐證設置

面積之證明文件。 

 

B.太陽光電模組設置容量合理性(面積1m2最大可設置裝置容量0.2kW)  

附表2 配電級再生能源(受理)工作程序自主檢核表 

一、請確認下列資料之齊備且內容數值一致並請勾記，避免缺漏而致使台電公司無法受理，

並請依序排列，以利受理及審查有效進行。 

項目 確認 

1.申請文件: 

(1)申請表格 

併外線:再生能源審查申請表2張+「(併聯躉售)登記單」1張 

併內線:再生能源審查申請表2張+ 

「高壓電力用電(併聯躉售)登記單」或「變更用電(併聯躉售)登記單」1張 

註:如為減少後續用印及寄送時間，後續加強電網、表租、試運轉及正式躉售

電登記單得另與當地區營業處協商先行遞送。 

 

(2)佐證資料(正本或影本皆可) 
A.申請太陽光電併網者，應依下列類型檢附文件： 

a.屋頂型太陽光電：須提供建物使用執照(新建或改建建物得以建照替代，

皆無者得檢附相關主管機關核發特種建築物證明文件或本公司有條件開放

申請(詳如告知事項8))或建物謄本或其他可佐證設置面積之證明文件。 

b.地面型太陽光電：須提供土地登記謄本或土地所有權狀或其他可佐證設置

面積之證明文件。 

c.高雄市地區申請漁電共生案，需另檢附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核發農業設施容

許(水產養殖設施容許)文件(詳如告知事項12)。 
d.花蓮縣地區申請地面型再生能源案，須另檢附花蓮縣政府同意文件。(詳

如告知事項13) 

 

1. 配合能源署

三方溝通平

台 會 議 決

議，增加建

物所有權人

同意書及土

地使用同意

書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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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設置者倘非為建物(土地)所有權人，應依下列類型檢附文件： 
a.屋頂型：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範例17)或租賃契約。 
b.地面型：土地使用同意書(範例18)及三個月內申請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詳告知事項5)。 
c.設置地點屬政府單位經管，得以同意設置再生能源相關證明文件替代上述

同意書或租賃契約。 

 

D.申請地面型太陽光電併網者，設置者應檢附土地登記謄本等具有土地使用分

區資料之文件，佐證設置區域非位於不可設置太陽光電之「特定農業區」

(建築用地或水利用地除外)。 

 

(3)地方政府核發文件(正本或影本皆可) 

A.申請高雄市地區之漁電共生案件，須另檢附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核發農業設施

容許(水產養殖設施容許)文件(詳如告知事項12)。 
B.申請花蓮縣地區地面型再生能源案件，須另檢附花蓮縣政府同意文件。(詳

如告知事項13) 

 

 

B.太陽光電模組設置容量合理性(面積1m
2
最大可設置裝置容量0.2kW)  

C.申請太陽光電併網者，若設置者非為建物(土地)所有權人，應依下列類型檢

附文件： 
a.屋頂型：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或租賃契約。 

b.第三型地面型：三個月內申請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詳告知事項5)。 
c.設置地點屬政府單位經管，得以同意設置太陽光電相關證明文件替代上述

同意書或租賃契約。 

 

D.申請地面型太陽光電併網者，設置者應檢附土地登記謄本等具有土地使用分

區資料之文件，佐證設置區域非位於不可設置太陽光電之「特定農業區」

(建築用地或水利用地除外)。 

 

 

2. 有關設置者

非為建物(土

地)所有權人

應檢附文件

相關規定，

刪除太陽光

電文字，適

用所有再生

能源案件。 

3. 調整部分地

方政府核發

文件欄位。 

附件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聯技術要點 

中華民國98年12月31日發布(業務處主辦) 

中華民國112年8月2日修正(配電處主辦) 

一、依據： 

本要點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低壓系統：電壓等級600伏特以下之配電系統。 

（二）高壓系統：電壓等級超過600伏特至25,000伏特以下之配電系統。 

（三）特高壓系統：電壓等級超過25,000伏特之輸電系統。 

（四）責任分界點：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電公司）系

統之產權分界點。 

（五）發電設備總容量：同一發電計畫或同一籌設許可或同一責任分界點之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以下簡稱發電設備)裝置容量之合計。 

三、發電設備應按其總容量併接至適當電壓等級之系統，並符合下列適用規定： 

（一）發電設備總容量未滿 100 瓩者，得併接於低壓單相三線 110 伏特/220 伏特或三相

三線 220伏特或三相四線 220 伏特/380 伏特之低壓系統或高壓以上系統。 

（二）發電設備總容量在 100 瓩以上未滿 500 瓩者，得併接於三相四線 220 伏特/380 

伏特之低壓系統；發電設備總容量在 100 瓩以上未滿 10,000 瓩者，得併接於 

11,400 伏特之高壓系統；發電設備總容量在 100 瓩以上未滿 20,000 瓩者，得併

接於 22,800 伏特之高壓系統。 

（三）發電設備總容量在 10,000 瓩以上未滿 20,000 瓩，若處無 22,800 伏特配電線路

地區者或發電設備總容量在 20,000 瓩以上者，得併接於特高壓系統，其併接點之

系統電壓等級，由台電公司依個案檢討決定之。 

（四）再生能源發電系統結合儲能設備者，其併接點之系統電壓等級，由台電公司依個案

檢討決定之。 

（五）發電設備併接於低壓系統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1.併接於低壓單相配電系統者，最大裝置容量不得超過 20,000 伏安。 

2.併接於低壓三相配電系統者，各相間裝置容量差最大不得大於5,000 伏安。 

（六）發電設備併接於高壓系統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1.發電設備設置者應於責任分界點裝設遙控跳脫裝置，發電機出口處應加裝頻率變

化率電驛（ROCOF）及相位跳動電驛（VSR）等防止孤島運轉之電驛或等同功能以

附件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聯技術要點 

中華民國98年12月31日發布(業務處主辦) 

中華民國110年11月23日修正(配電處主辦) 
依據： 

本要點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八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低壓系統：電壓等級600伏特以下之配電系統。 

（一）高壓系統：電壓等級超過600伏特至25,000伏特以下之配電系統。 

（二）特高壓系統：電壓等級超過25,000伏特之輸電系統。 

（三）責任分界點：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電公

司）系統之產權分界點。 

（四）發電設備總容量：同一發電計畫或同一籌設許可或同一責任分界點之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以下簡稱發電設備)裝置容量之合計。 

一、發電設備應按其總容量併接至適當電壓等級之系統，並符合下列適用規定： 

（一）發電設備總容量未滿 100 瓩者，得併接於低壓單相三線 110 伏特/220 伏特

或三相三線 220伏特或三相四線 220 伏特/380 伏特之低壓系統或高壓以上系

統。 

（二）發電設備總容量在 100 瓩以上未滿 500 瓩者，得併接於三相四線 220 伏特

/380 伏特之低壓系統；發電設備總容量在 100 瓩以上未滿 10,000 瓩者，得

併接於 11,400 伏特之高壓系統；發電設備總容量在 100 瓩以上未滿 20,000 

瓩者，得併接於 22,800 伏特之高壓系統。 

（三）發電設備總容量在 10,000 瓩以上未滿 20,000 瓩，若處無 22,800 伏特配電

線路地區者或發電設備總容量在 20,000 瓩以上者，得併接於特高壓系統，其

併接點之系統電壓等級，由台電公司依個案檢討決定之。 

（四）發電設備併接於低壓系統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1.併接於低壓單相配電系統者，最大裝置容量不得超過 20,000 伏安。 

2.併接於低壓三相配電系統者，各相間裝置容量差最大不得大於5,000 伏安。 

（五）發電設備併接於高壓系統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1.發電設備設置者應於責任分界點裝設遙控跳脫裝置，發電機出口處應加裝頻率

變化率電驛（ROCOF）及相位跳動電驛（VSR）等防止孤島運轉之電驛或等同功

能以上之保護設備。 

配合112年8月2日

修正「再生能源

發電系統併聯技

術要點」，更新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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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保護設備。 

2.併接於 11,400 伏特配電饋線者，其最大躉售電力不得超過5,000 瓩；併接於 

22,800 伏特配電饋線者，其最大躉售電力不得超過 10,000 瓩。 

3.以專線併接於變電所主變壓器二次側，電壓為11,400 伏特或 22,800 伏特之匯

流排，並提出完整併聯計畫書及系統衝擊分析報告者，其最大躉售電力由台電公

司依個案檢討核定。 

4.併接於高壓系統者，允許逆送至上一電壓等級特高壓系統之總計最大電力容量，

以正常及轉供條件下不超過各該逆送電力主變壓器額定容量之百分之八十為原

則，超過百分之八十者，得依個案檢討決定。前述逆送電力容量考量範圍須涵蓋

該主變壓器所屬變電所及其整體下游高壓電網之既設及已核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裝置容量。 

（七）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變流器應符合國家標準(CNS)，並提供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發之

自願性產品驗證證書。 

四、責任分界點： 

（一）電業之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系統連接之線路應由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自行興建

及維護。 

（二）非屬電業之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系統連接之線路，由台電公司負責興建及維護者，

所需費用悉依台電公司「再生能源電能收購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三）線路之設計、施工應依經濟部發布之「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及「用戶用電設備裝

置規則」規定辦理。 

五、保護協調之規劃、設計安裝規範： 

（一）保護協調應考慮之一般事項： 

1.併接於高壓系統以上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責任分界點之保護設備，由發電設備設

置者配合台電公司系統需求(示意如附圖一)，自行規劃設計及安裝。 

2.發電設備不得產生非計畫性之單獨運轉，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責任分界點斷路器

之保護協調： 

(1)應於內部事故、台電公司系統停電或設備發生故障時能快速自行跳脫解聯（若發

電設備之線路裝有復閉電驛者，為顧及發電機組安全，復閉電驛應予閉鎖），且

不得恢復自動併聯，並在發電設備設置者系統之線路側，設置線路無電壓之確認

裝置。 

(2)併接22,800伏特以下者，倘因電網電壓異常造成再生能源案場跳脫，得於5分鐘

後偵測責任分界點電壓，倘偵測電壓正常(額定電壓之88%以上至110%以下)，則

自動復閉電驛(79Ry)得投入，並以一次為限；又倘偵測電壓為異常或投入一次仍

失敗，則自動復閉電驛(79Ry)應維持閉鎖。 

(3)倘為電流異常造成跳脫，則自動復閉電驛(79Ry)不得投入，應維持閉鎖。 

3.發電設備之輸出端至責任分界點間，應設置自動同步併聯(感應發電機除外)及保

護設備，發電設備設置者應配合台電公司系統作適當之標置，保護若有困難應與

台電公司協調。 

4.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責任分界點間之保護功能，應包含自動防止加壓於已斷電之

電網，並可確認電力系統線路已斷電之功能。 

5.發電設備併接於低壓系統者，應於計量電表或責任分界點附近安裝可見之隔離設

備，以隔離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電網。該設備應具備可操作且在開啟狀態下可上

鎖之功能。 

6.發電機組應裝設高、低頻電驛(81H/81L)或等同功能以上之保護檢測設備，高頻跳

脫設定值不得低於61Hz，低頻跳脫設定值不得高於58Hz。但總發電容量在100瓩以

2.併接於 11,400 伏特配電饋線者，其最大躉售電力不得超過5,000 瓩；併接於 

22,800 伏特配電饋線者，其最大躉售電力不得超過 10,000 瓩。 

3.以專線併接於變電所主變壓器二次側，電壓為11,400 伏特或 22,800 伏特之

匯流排，並提出完整併聯計畫書及系統衝擊分析報告者，其最大躉售電力由台

電公司依個案檢討核定。 

4.併接於高壓系統者，允許逆送至上一電壓等級特高壓系統之總計最大電力容

量，以正常及轉供條件下不超過各該逆送電力主變壓器額定容量之百分之八十

為原則，超過百分之八十者，得依個案檢討決定。前述逆送電力容量考量範圍

須涵蓋該主變壓器所屬變電所及其整體下游高壓電網之既設及已核定之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裝置容量。 

（六）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變流器應符合國家標準(CNS)，並提供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核發之自願性產品驗證證書。 

二、責任分界點： 

（一）電業之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系統連接之線路應由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自行

興建及維護。 

（二）非屬電業之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系統連接之線路，由台電公司負責興建及維護

者，所需費用悉依本公司「再生能源電能收購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三）線路之設計、施工應依經濟部發布之「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及「用戶用電設

備裝置規則」規定辦理。 

三、保護協調之規劃、設計安裝規範： 

（一）保護協調應考慮之一般事項： 

1.併接於高壓系統以上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責任分界點之保護設備，由發電設備

設置者配合台電公司系統需求(示意如附圖一)，自行規劃設計及安裝。 

2.發電設備不得產生非計畫性之單獨運轉，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責任分界點斷路

器之保護協調，應於內部事故、台電公司系統停電或設備發生故障時能解聯

（若連接發電設備之線路裝有復閉電驛者，為顧及發電機組安全，復閉電驛應

予閉鎖），並在發電設備設置者系統之線路側，設置線路無電壓之確認裝置。 

3.發電設備之輸出端至責任分界點間，應設置自動同步併聯(感應發電機除外)及

保護設備，發電設備設置者應配合台電公司系統作適當之標置，保護若有困難

應與台電公司協調。 

4.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責任分界點間之保護功能，應包含自動防止加壓於已斷電

之電網，並可確認電力系統線路已斷電之功能。 

5.發電設備併接於低壓系統者，應於計量電表或責任分界點附近安裝可見之隔離

設備，以隔離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電網。該設備應具備可操作且在開啟狀態下

可上鎖之功能。 

6.發電機組應裝設高、低頻電驛(81H/81L)或等同功能以上之保護檢測設備，高

頻跳脫設定值不得低於61Hz，低頻跳脫設定值不得高於58Hz。但總發電容量在

100瓩以下轉子型非以變流器併網之發電設備不適用上述頻率跳脫設定值之規

定；併接於離島獨立系統者，其發電機組高、低頻跳脫設定值應符合該地區之

要求。 

7.責任分界點裝置之斷路器或其他遮斷設備，應經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其認

可之檢驗機構檢驗合格，責任分界點係高壓以上者，其過電流保護設備，應採

用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檢驗機構或經認可之原製造廠家，依有關

標準試驗合格並附有試驗報告者，方得裝用。 

（二）發電設備併接於台電公司之低壓系統者,其責任分界點或電源引接點至少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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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轉子型非以變流器併網之發電設備不適用上述頻率跳脫設定值之規定；併接於

離島獨立系統者，其發電機組高、低頻跳脫設定值應符合該地區之要求。 

7.責任分界點裝置之斷路器或其他遮斷設備，應經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其認可

之檢驗機構檢驗合格，責任分界點係高壓以上者，其過電流保護設備，應採用中

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檢驗機構或經認可之原製造廠家，依有關標準試

驗合格並附有試驗報告者，方得裝用。 

（二）發電設備併接於台電公司之低壓系統者,其責任分界點或電源引接點至少應具有下列

同等保護功能，其跳脫時間並應與台電公司系統協調： 

1.相間過電流電驛（50/51）(使用電力調節器者免裝)。 

2.過電壓電驛(59)。 

3.低電壓電驛(27)。 

4.接地過電壓電驛(59Vo)(使用電力調節器者免裝)。 

5.逆送電力電驛(32)：附延時特性，延時設定最大不得超過二秒，責任分界點無逆

送電力者應裝設，責任分界點有逆送電力者免裝。若發電設備總裝置容量不超過

接戶開關額定電流之百分之二十五，且裝設防止單獨運轉裝置者，視為具備防止

逆送電力功能；若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變流器(Inverter)具備防止單獨運

轉(Anti-Islanding)功能，得免裝設逆送電力電驛(32)。 

6.發電設備使用電力調節器且有逆送電力者，應加裝主動式及被動式之防止單獨運

轉檢出裝置。 

7.發電設備輸出直流成分不得高於額定輸出電流之百分之○．五，否則應裝設隔離

設備。 

8.併接於低壓系統之轉子型發電設備應具備單獨運轉檢出裝置或功能，否則不得逆

送電力至台電公司系統。 

（三）發電設備併接於台電公司高壓系統者，其責任分界點或電源引接點至少應具有下列

保護電驛，並應與台電公司之系統保護設備協調： 

1.相間過電流電驛(50/51):附瞬時及具極反時(Extremely Inverse)特性，三相個別

獨立裝設者，三相須各裝置一具電驛。 

2.接地過電流電驛(50N/51N):附瞬時及具極反時特性，個別獨立安裝者應裝設一

具。 

3.接地過電壓電驛(59Vo):附延時特性。 

4.低電壓電驛(27):附延時特性。 

5.過電壓電驛(59):附延時特性。 

6.相間方向性過電流電驛(67) (使用電力調節器者免裝):應具極反時特性。 

7.逆送電力電驛(32)：附延時特性，延時設定最大不得超過二秒，責任分界點無逆

送電力者應裝設，責任分界點有逆送電力者免裝。台電公司以高壓供電之用戶，

其發電設備併接於該用戶之低壓內線系統，總裝置容量不超過責任分界點主斷路

器相間過電流電驛始動電流或主保護熔絲額定電流之百分之二十五，且裝設防止

單獨運轉裝置者，視為具備防止逆送電力功能。 

8.發電設備經高壓系統與台電公司設備併接者，在電源引出點或責任分界點應裝設

隔離設備。 

（四）發電設備併接於台電公司特高壓系統者，其責任分界點或電源引接點至少應有下列

保護電驛，並應與台電公司系統之保護設備協調： 

1.相間過電流電驛(50/51):附瞬時及具正常反時型特性，三相個別獨立裝設者，應

各裝置一具電驛。 

2.接地過電流電驛(50N/51N):附瞬時及具正常反時型特性，個別獨立安裝者應裝設

有下列同等保護功能，其跳脫時間並應與台電公司系統協調： 

1.相間過電流電驛（50/51）(使用電力調節器者免裝)。 

2.過電壓電驛(59)。 

3.低電壓電驛(27)。 

4.接地過電壓電驛(59Vo)(使用電力調節器者免裝)。 

5.逆送電力電驛(32)：附延時特性，延時設定最大不得超過二秒，責任分界點無

逆送電力者應裝設，責任分界點有逆送電力者免裝。若發電設備總裝置容量不

超過接戶開關額定電流之百分之二十五，且裝設防止單獨運轉裝置者，視為具

備防止逆送電力功能；若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變流器(Inverter)具備防

止單獨運轉(Anti-Islanding)功能，得免裝設逆送電力電驛(32)。 

6.發電設備使用電力調節器且有逆送電力者，應加裝主動式及被動式之防止單獨

運轉檢出裝置。 

7.發電設備輸出直流成分不得高於額定輸出電流之百分之○．五，否則應裝設隔

離設備。 

8.併接於低壓系統之轉子型發電設備應具備單獨運轉檢出裝置或功能，否則不得

逆送電力至台電公司系統。 

（三）發電設備併接於台電公司高壓系統者，其責任分界點或電源引接點至少應具有

下列保護電驛，並應與台電公司之系統保護設備協調： 

1.相間過電流電驛(50/51):附瞬時及具極反時(Extremely Inverse)特性，三相個

別獨立裝設者，三相須各裝置一具電驛。 

2.接地過電流電驛(50N/51N):附瞬時及具極反時特性，個別獨立安裝者應裝設一

具。 

3.接地過電壓電驛(59Vo):附延時特性。 

4.低電壓電驛(27):附延時特性。 

5.過電壓電驛(59):附延時特性。 

6.相間方向性過電流電驛(67) (使用電力調節器者免裝):應具極反時特性。 

7.逆送電力電驛(32)：附延時特性，延時設定最大不得超過二秒，責任分界點無

逆送電力者應裝設，責任分界點有逆送電力者免裝。台電公司以高壓供電之用

戶，其發電設備併接於該用戶之低壓內線系統，總裝置容量不超過責任分界點

主斷路器相間過電流電驛始動電流或主保護熔絲額定電流之百分之二十五，且

裝設防止單獨運轉裝置者，視為具備防止逆送電力功能。 

8.發電設備經高壓系統與台電公司設備併接者，在電源引出點或責任分界點應裝

設隔離設備。 

（四）發電設備併接於台電公司特高壓系統者，其責任分界點或電源引接點至少應有

下列保護電驛，並應與台電公司系統之保護設備協調： 

1.相間過電流電驛(50/51):附瞬時及具正常反時型特性，三相個別獨立裝設者，

應各裝置一具電驛。 

2.接地過電流電驛(50N/51N):附瞬時及具正常反時型特性，個別獨立安裝者應裝

設一具。 

3.接地過電壓電驛(59Vo):附延時特性。 

4.低電壓電驛(27):附延時特性。 

5.過電壓電驛(59):附延時特性。 

6.相間方向性過電流電驛(67) (使用電力調節器者免裝):應具正常反時型特性。 

7.快速及後衛保護電驛：若系統保護需要時應裝設。 

8.匯流排電驛（87B）：(1)69,000伏特系統採用氣體絶緣開關(GIS)設備者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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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 

3.接地過電壓電驛(59Vo):附延時特性。 

4.低電壓電驛(27):附延時特性。 

5.過電壓電驛(59):附延時特性。 

6.相間方向性過電流電驛(67) (使用電力調節器者免裝):應具正常反時型特性。 

7.快速及後衛保護電驛：若系統保護需要時應裝設。 

8.匯流排電驛（87B）：(1)69,000伏特系統採用氣體絶緣開關(GIS)設備者應裝設。

(2)161,000伏特系統以上者應裝設。但無設計匯流排且已有其它快速保護電驛裝

置涵蓋者免裝。 

9.逆送電力電驛(32)：附延時特性，責任分界點無逆送電力者應裝設，責任分界點

有逆送電力者免裝。台電公司以特高壓供電之用戶，其發電設備併接於該用戶之

低壓內線系統，總裝置容量不超過責任分界點主斷路器相間過電流電驛始動電流

或主保護熔絲額定電流之百分之二十五，且裝設防止單獨運轉裝置者，視為具備

防止逆送電力功能。 

10.保護電驛用之比壓器/接地比壓器(PT/GPT)應裝於匯流排，若無設計匯流排者，保

護電驛用之比壓器/接地比壓器(PT/GPT)應裝於線路側。 

11.發電設備經特高壓系統與台電公司設備併接者，在電源引出點應裝設隔離設備。 

（五）發電設備之保護設備應請製造廠家提供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國際電工委員

會(IEC)、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美國保險商實驗

室（UL）或德國電氣工程師協會(VDE)等標準之保護設備證明文件資料。 

六、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系統併聯者，台電公司基於供電技術或系統安全需要，得要求發電

設備設置者提供足夠之證明資料及說明（含相關技術資料及檢討數據），在不影響台電

公司系統安全與穩定度及其他用戶用電品質原則下，可由雙方個案協商，共同檢討其與

台電公司系統之引接及保護電驛等方式。 

七、系統影響規範： 

（一）故障電流： 

1.再生能源發電機組送至台電公司系統之故障電流，不得造成既設、興建中或已核

定之台電公司或其他用戶斷路器之啟斷容量不足。但申請人得以裝設限流電抗器

或其他可有效抑低故障電流之技術性方式處理，或經協議後由申請人負擔因更換

斷路器而產生之一切費用。與高壓系統併聯者，於發電機組加入後，系統三相短

路電流應小於10,000安培，申請人得以裝設限流設備或改接其他線路方式來滿足

此一要求。 

2.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之接地方式應與台電公司之電網配合。所造成之過電壓，不得

超過與電力系統連接之設備額定值，且不得干擾區域電力系統接地故障之保護協

調。 

3.發電設備設置者之發電機組零相序電流應與台電公司系統隔離。 

（二）電壓變動率： 

1.發電設備併接於台電公司系統造成責任分界點電壓變動率，在加計同一變電所或

同一變壓器或同ㄧ饋線已核准併網發電設備之影響，及不考慮其他系統背景值，

例如負載、儲能系統等，應在高低各百分之三以內。 

2.發電設備所造成責任分界點之電壓閃爍應符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壓閃爍

管制要點」規定。 

（三）系統穩定度： 

1.暫態穩定度:併接161,000伏特以上特高壓系統，其責任分界點所歸屬之變電所匯

流排合計發電設備之容量在100,000瓩以上者，不得使台電公司系統之暫態穩定度

設。(2)161,000伏特系統以上者應裝設。但無設計匯流排且已有其它快速保護

電驛裝置涵蓋者免裝。 

9.逆送電力電驛(32)：附延時特性，責任分界點無逆送電力者應裝設，責任分界

點有逆送電力者免裝。台電公司以特高壓供電之用戶，其發電設備併接於該用

戶之低壓內線系統，總裝置容量不超過責任分界點主斷路器相間過電流電驛始

動電流或主保護熔絲額定電流之百分之二十五，且裝設防止單獨運轉裝置者，

視為具備防止逆送電力功能。 

10.保護電驛用之比壓器/接地比壓器(PT/GPT)應裝於匯流排，若無設計匯流排

者，保護電驛用之比壓器/接地比壓器(PT/GPT)應裝於線路側。 

11.發電設備經特高壓系統與台電公司設備併接者，在電源引出點應裝設隔離設

備。 

（五）保護電驛應考慮發電設備之系統與台電公司系統連結之線路發生故障時，責任

分界點之斷路器應快速自行跳脫（主保護電驛），且不得恢復自動併聯。 

（六）發電設備之保護設備應請製造廠家提供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國際電

工委員會(IEC)、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美

國保險商實驗室（UL）或德國電氣工程師協會(VDE)等標準之保護設備證明文

件資料。 

四、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系統併聯者，台電公司基於供電技術或系統安全需要，得要求

發電設備設置者提供足夠之證明資料及說明（含相關技術資料及檢討數據），在不影

響台電公司系統安全與穩定度及其他用戶用電品質原則下，可由雙方個案協商，共

同檢討其與台電公司系統之引接及保護電驛等方式。 

五、系統影響規範： 

（一）故障電流： 

1.再生能源發電機組送至台電公司系統之故障電流，不得造成既設、興建中或已

核定之台電公司或其他用戶斷路器之啟斷容量不足。但申請人得以裝設限流電

抗器或其他可有效抑低故障電流之技術性方式處理，或經協議後由申請人負擔

因更換斷路器而產生之一切費用。與高壓系統併聯者，於發電機組加入後，系

統三相短路電流應小於10,000安培，申請人得以裝設限流設備或改接其他線路

方式來滿足此一要求。 

2.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之接地方式應與台電公司之電網配合。所造成之過電壓，不

得超過與電力系統連接之設備額定值，且不得干擾區域電力系統接地故障之保

護協調。 

3.發電設備設置者之發電機組零相序電流應與台電公司系統隔離。 

（二）電壓變動率： 

1.發電設備併接於台電公司系統造成責任分界點電壓變動率，在加計同一變電所

或同一變壓器或同ㄧ饋線已核准併網發電設備之影響，及不考慮其他系統背景

值，例如負載、儲能系統等，應在高低各百分之三以內。 

2.發電設備所造成責任分界點之電壓閃爍應符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壓閃

爍管制要點」規定。 

（三）系統穩定度： 

1. 暫態穩定度:併接161,000伏特以上特高壓系統，其責任分界點所歸屬之變電所

匯流排合計發電設備之容量在100,000瓩以上者，不得使台電公司系統之暫態穩

定度降至規定值以下（345,000伏特系統三相故障臨界清除時間以4.5週波為標

準；161,000伏特系統三相故障臨界清除時間以十二週波為標準，若八至十二週

波應採用二套全線段快速主保護電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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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規定值以下（345,000伏特系統三相故障臨界清除時間以4.5週波為標準；

161,000伏特系統三相故障臨界清除時間以十二週波為標準，若八至十二週波應採

用二套全線段快速主保護電驛）。 

2.離島地區且為獨立系統者，併接於高壓系統時，其系統穩定度應符合該地區之特

定要求。 

（四）併接於特高壓系統以上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具備低電壓持續運轉能力(LVRT)及高電

壓持續運轉能力(HVRT)： 

1.低電壓持續運轉能力:當電力系統發生故障造成責任分界點電壓驟降時，發電設備

於責任分界點電壓高於附圖二之實線應持續運轉，電壓降低至0p.u.時，應持續運

轉至少0.15秒。 

2.高電壓持續運轉能力：當電力系統發生故障造成責任分界點電壓驟升時，發電設

備於責任分界點電壓低於附圖三之實線應持續運轉，電壓驟升至1.2 p.u.時，應

持續運轉至少0.25秒；電壓驟升至1.15p.u.時，應持續運轉至少0.75秒。 

（五）發電機組電壓運轉規定如下： 

1.併接22,800伏特以下者：其發電設備於責任分界點額定電壓之百分之八十八以上

百分之一百一十以下時，應能持續運轉，若責任分界點電壓偏離發電設備運轉能

力時，發電設備可跳脫。但總發電設備容量在100瓩以下者，不適用上述電壓跳脫

設定值之規定。 

2.併接69,000伏特以上者：其發電設備於責任分界點額定電壓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百

分之一百一十以下時，應能持續運轉，若責任分界點電壓偏離發電設備運轉能力

時，發電設備可跳脫。 

3.併接於離島獨立高壓系統者，應符合該地區之要求個案檢討。 

（六）功率因數： 

1.併接於特高壓系統以上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責任分界點應具備之功率因數調整能

力，並配合台電公司季節性負載特性調整設定： 

(1)已完成遴選、競價及區塊開發3-1期之離岸風力發電設備之功率因數應具有百分

之九十六滯後至百分之九十八超前運轉能力。 

(2)其餘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功率因數應具有百分之九十五滯後至百分之九十五超前

運轉能力。 

2.併接於特高壓系統以上之再生能源應具有自動調控無效功率能力，以降低併網對電

網端電壓變動的影響： 

(1)再生能源在責任分界點於正常運轉下應可運轉及被調度於附圖四及附圖五矩形範

圍內任一點。當再生能源不發電時，原則上不應逆送無效功率至責任分界點。 

(2) 再生能源應具備三種無效功率控制模式，控制模式間切換應平穩切換，由台電調

度中心視電力系統即時情況擇一運轉。 

① 無效功率－電壓自主調控 Q(V)(附圖六) 

   Q(V)=Qmax * (Vset-V)/ΔV 

   ΔV=|(Vset-VQ)| 

定義 

Q 於責任分界點之無效功率 

Qmax 
於責任分界點應具備之最

大無效功率提供能力 

V 責任分界點之電壓 

Vset 責任分界點之電壓設定值 

2. 離島地區且為獨立系統者，併接於高壓系統時，其系統穩定度應符合該地區之

特定要求。 

（四）風力發電設備併接於特高壓系統以上者應具備低電壓持續運轉能力(LVRT)及高

電壓持續運轉能力(HVRT)： 

1. 低電壓持續運轉能力: 

(1) 至民國108年6月30日止，當電力系統發生故障造成責任分界點電壓驟降

時，風力發電設備於責任分界點電壓高於附圖二之實線應持續運轉，電壓

降低至額定電壓百分之十五時，應持續運轉至少0.5秒以上。 

(2) 自民國108年7月1日起，當電力系統發生故障造成責任分界點電壓驟降時，

發電設備於責任分界點電壓高於附圖三之實線應持續運轉，電壓降低至

0p.u.時，應持續運轉至少0.15秒。 

2. 高電壓持續運轉能力：自民國108年7月1日起，當電力系統發生故障造成責任分

界點電壓驟升時，發電設備於責任分界點電壓低於附圖四之實線應持續運轉，

電壓驟升至1.2 p.u.時，應持續運轉至少0.25秒；電壓驟升至1.15p.u.時，應

持續運轉至少0.75秒。 

（五）發電機組電壓運轉規定如下： 

1.併接22,800伏特以下者：其發電設備於責任分界點額定電壓之百分之八十八以

上百分之一百一十以下時，應能持續運轉，若責任分界點電壓偏離發電設備運

轉能力時，發電設備可跳脫。但總發電設備容量在100瓩以下者，不適用上述電

壓跳脫設定值之規定。 

2.併接69,000伏特以上者：其發電設備於責任分界點額定電壓之百分之九十以上

百分之一百一十以下時，應能持續運轉，若責任分界點電壓偏離發電設備運轉

能力時，發電設備可跳脫。 

3.併接於離島獨立高壓系統者，應符合該地區之要求個案檢討。 

（六）功率因數： 

1.併接於特高壓系統以上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責任分界點應具備之功率因數調

整能力，並配合台電公司季節性負載特性調整設定： 

(1)風力發電設備之功率因數應具有百分之九十六滯後至百分之九十八超前運轉

能力。 

(2)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功率因數應具有百分之九十滯後至百分之九十超前之運

轉能力。 

(3)除風力及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外之功率因數應具有百分之九十滯後至百分之九

十五超前運轉能力。 

2.併接於高壓系統以下之發電廠，責任分界點運轉原則： 

(1)不論日間或深夜、例假日、國定假日及春節（除夕至元宵）等期間，得維持

在百分之百。 

(2)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功率因數應具有百分之九十滯後至百分之九十超前之運

轉能力。 

（七）諧波管制：諧波污染限制應依台電公司「電力系統諧波管制暫行標準」規定辦

理。併接點電壓在3,300伏特以下系統，比照3,300伏特至22,800伏特系統標準

辦理。 

（八）自民國115年1月1日起，因應離岸風電區塊開發階段併聯之離岸風場須符合以

下規範： 

1、 離岸風場須具備低頻率穿越能力（LFRT），相關運轉設定(附圖五)如下: 

系統頻率≥58.5Hz須持續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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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VQ 
於輸出最大無效功率時之

電壓 

Vset 可以設定範圍95%至105%，解析度為0.5%。 

ΔV 可以設定範圍為2%至7%，解析度為0.5%。 

再生能源於責任分界點之動態響應需於5秒內達到相對應之90%無效功率，並於

5至60秒內達到穩態條件，其穩態誤差需小於最大無效功率之5%。 

② 無效功率調整(constant Q) 

再生能源責任分界點可依台電調度中心視系統需求維持指定之固定無效功率運

轉。 

③ 功率因數調整(constant Q/P) 

再生能源責任分界點可依台電調度中心視系統需求維持指定之固定功率因數運

轉。 

3.併接於高壓系統以下之發電廠，責任分界點運轉原則： 

(1)不論日間或深夜、例假日、國定假日及春節（除夕至元宵）等期間，得維持在百

分之百。 

(2)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功率因數應具有百分之九十滯後至百分之九十超前之運轉能

力。 

（七）諧波管制：諧波污染限制應依台電公司「電力系統諧波管制暫行標準」規定辦理。

併接點電壓在3,300伏特以下系統，比照3,300伏特至22,800伏特系統標準辦理。 

（八）自民國115年1月1日起，因應離岸風電區塊開發階段併聯之離岸風場須符合以下規

範： 

1.離岸風場須具備低頻率穿越能力（LFRT），相關運轉設定(附圖七)如下: 

系統頻率≥58.5Hz須持續運轉； 

57.5Hz≤系統頻率<58.5Hz至少須持續運轉30分； 

57.0Hz≤系統頻率<57.5Hz至少須持續運轉20秒； 

系統頻率<57.0Hz允許跳脫。 

2. 當離岸風場因系統擾動或相關保護電驛動作而與系統解聯時，須經台電調度中心同

意後始得升載，升載至可預期發電量前不需提供初級頻率響應。離岸風場高頻跳脫

設定應與輸配電業者協調。 

3. 離岸風場須逐時提供未來168小時至少為每小時發電預測資訊予台電公司。 

4. 離岸風場須具備相關實功控制能力： 

(1)離岸風場實功升載變動率不超過10%裝置容量/分鐘。 

(2)離岸風場須具有於高風速下運轉相關控制技術(附圖八)，風機正常運轉時，當風

速大於切出風速(V3)時，不得瞬間停機。 

(3)離岸風場應在運轉時提供初級頻率響應(Primary Frequency Response)： 

①當系統正常運轉時，離岸風場應具備如同傳統機組之調速機反應(附圖九)。

不動帶(𝑓𝐷𝐵)為±0.03Hz，droop應可於3%至5%之間(預設值為4%)配合台電調

度中心調整，當系統頻率(f)超出不動帶範圍時，實功變化量 ΔP =Prated * 

((60 + 𝑓𝐷𝐵) - f) / (60 * droop)。離岸風場不需為提供初級頻率響應而

預先降載。 

②當頻率發生變化時，離岸風場響應之啟動延遲(Delay Time)應小於1秒，上升

時間(Rise Time)應小於10秒。若啟動延遲與上升時間不符本要求，則離岸

風場應提供技術證明以說明原因。 

5.以上（八）之規範若與(一)至(七)有抵觸或不一致情形者，優先適用(八)之規定。 

（九）調度與通訊： 

57.5Hz≤系統頻率<58.5Hz至少須持續運轉30分； 

57.0Hz≤系統頻率<57.5Hz至少須持續運轉20秒； 

系統頻率<57.0Hz允許跳脫。 

2、 當離岸風場因系統擾動或相關保護電驛動作而與系統解聯時，須經台電調

度中心同意後始得升載，升載至可預期發電量前不需提供初級頻率響應。

離岸風場高頻跳脫設定應與輸配電業者協調。 

3、 離岸風場須逐時提供未來168小時至少為每小時發電預測資訊予台電公司。 

4、 離岸風場須具備相關實功控制能力： 

(1) 離岸風場實功升載變動率不超過10%裝置容量/分鐘。 

(2) 離岸風場須具有於高風速下運轉相關控制技術(附圖六)，風機正常運

轉時，當風速大於切出風速(V3)時，不得瞬間停機。 

(3) 離岸風場應在運轉時提供初級頻率響應(Primary Frequency Re-

sponse)： 

①當系統正常運轉時，離岸風場應具備如同傳統機組之調速機反應(附

圖七)。不動帶(𝑓𝐷𝐵)為±0.03Hz，droop應可於3%至5%之間(預設值為

4%)配合台電調度中心調整，當系統頻率(f)超出不動帶範圍時，實

功變化量ΔP =Prated * ((60 + 𝑓𝐷𝐵) - f) / (60 * droop)。離岸

風場不需為提供初級頻率響應而預先降載。 

②當頻率發生變化時，離岸風場響應之啟動延遲(Delay Time)應小於1

秒，上升時間(Rise Time)應小於10秒。若啟動延遲與上升時間不符

本要求，則離岸風場應提供技術證明以說明原因。 

5、 離岸風場應具有調控無效功率能力，以降低併網對電網端電壓變動的影

響。 

(1) 離岸風場在責任分界點於正常運轉下應可運轉及被調度於附圖八及附

圖九矩形範圍內任一點。當實功輸出小於12%Prated 時，原則上不應

逆送無效功率至責任分界點。 

(2) 離岸風場應具備三種無效功率控制模式，控制模式間切換應平穩切

換，由台電調度中心視電力系統即時情況擇一運轉。 

① 無效功率－電壓自主調控 Q(V)(附圖十) 

   Q(V)=Qmax * (Vset-V)/ΔV 

   ΔV=|(Vset-VQ)| 

定義 

Q 於責任分界點之無效功率 

Qmax 於責任分界點應具備之最大無效功率提供能力 

V 責任分界點之電壓 

Vset 責任分界點之電壓設定值 

VQ 於輸出最大無效功率時之電壓 

Vset可以設定範圍95%至105%，解析度為0.5%。 

ΔV可以設定範圍為2%至7%，解析度為0.5%。 

風場於責任分界點之動態響應需於5秒內達到相對應之90%無效功

率，並於5至60秒內達到穩態條件，其穩態誤差需小於最大無效功

率之5%。 

② 無效功率調整(constant Q) 

風場責任分界點可依台電調度中心視系統需求維持指定之固定

無效功率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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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1.發電設備調度通訊設施： 

發電設備為接受台電公司電力調度與指令，應裝設電力調度專線電話或專用電

話，二十四小時與台電公司調度員保持聯繫，並應依台電公司編訂之「再生能源

發電系統調度操作準則」規定操作運轉，以利調度迅速安全。相關通訊設施之區

分與規定如下： 

(1)調度專線電話係指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相關調度單位之間，由發電業者裝設不

需撥號之直通電話。 

(2)調度專用電話係指電信公司專用按鍵式電話不經總機轉接，並具有話中插接功

能者。 

(3)發電設備裝設專線電話或專用電話至台電公司調度單位規定如下： 
1發電設備併接於345,000伏特之特高壓系統者，應於控制室裝設專線電話至台

電公司中央調度中心及專用電話，接受中央調度中心指令操作。 
2發電設備併接於161,000伏特或69,000伏特之特高壓系統者，應於控制室裝設

專用電話，接受區域調度中心指令操作。 
3發電設備併接於高壓系統者，應於控制室裝設專用電話，接受配電調度中心

指令操作。 
4發電設備併接於低壓系統者，免裝設專線電話或專用電話至台電公司調度單

位。 

(4)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完工後線路加壓前，應依前目(3)規定辦理完成並經試話

良好後，方可加入台電公司系統。 

2.同一場址總裝置容量500瓩以上時，應依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即時運轉資

料提供及傳送方式原則」規定，裝設遙控監視設備並接受台電公司安全調度。 

3.再生能源發電系統結合儲能設備之案場，其儲能設備應依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發電

系統即時運轉資料提供及傳送方式原則」規定，裝設監視設備並傳送監視資料至台

電公司。 

（十）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台電公司得以電話、傳真或書面通知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

將其系統與台電公司系統解聯： 

1.台電公司與該設置者發電設備相關之設備維修時。 

2.台電公司與該設置者發電設備相關之設備因工作停電時。 

3.發電設備設置者之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系統間之保護協調不週全時。 

4.其他有影響供電安全之虞時。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由台電公司與發電設備設置者協商辦理。另若增修訂條文時，應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與電業間因併網之爭議，依「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第十九條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與電業爭議調解辦法」規定處理。 

九、本要點報奉經濟部核定後發布施行;其修正時亦同。 

 

 

 

 

③ 功率因數調整(constant Q/P) 

風場責任分界點可依台電調度中心視系統需求維持指定之固定

功率因數運轉。 

6、 以上（八）之規範若與(一) ~ (七)有抵觸或不一致情形者，優先適用(八)

之規定。 

（九）調度與通訊： 

1.發電設備調度通訊設施： 

發電設備為接受台電公司電力調度與指令，應裝設電力調度專線電話或專用電

話，二十四小時與台電公司調度員保持聯繫，並應依台電公司編訂之「再生能

源發電系統調度操作準則」規定操作運轉，以利調度迅速安全。相關通訊設施

之區分與規定如下： 

(1)調度專線電話係指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相關調度單位之間，由發電業者裝設

不需撥號之直通電話。 

(2）調度專用電話係指電信公司專用按鍵式電話不經總機轉接，並具有話中插

接功能者。 

(3)發電設備裝設專線電話或專用電話至台電公司調度單位規定如下： 

1發電設備併接於345,000伏特之特高壓系統者，應於控制室裝設專線電話至台

電公司中央調度中心及專用電話，接受中央調度中心指令操作。 

2發電設備併接於161,000伏特或69,000伏特之特高壓系統者，應於控制室裝設

專用電話，接受區域調度中心指令操作。 

3發電設備併接於高壓系統者，應於控制室裝設專用電話，接受配電調度中心

指令操作。 

4發電設備併接於低壓系統者，免裝設專線電話或專用電話至台電公司調度單

位。 

(4)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完工後線路加壓前，應依前目(3)規定辦理完成並經試話

良好後，方可加入台電公司系統。 

2.同一場址總裝置容量500瓩以上時，應依台電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即時運轉

資料提供及傳送方式原則」規定，裝設遙控監視設備並接受台電公司安全調

度。。 

（十）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台電公司得以電話、傳真或書面通知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

置者，將其系統與台電公司系統解聯： 

1.台電公司與該設置者發電設備相關之設備維修時。 

2.台電公司與該設置者發電設備相關之設備因工作停電時。 

3.發電設備設置者之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系統間之保護協調不週全時。 

4.其他有影響供電安全之虞時。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由台電公司與發電設備設置者協商辦理。另若增修訂條文時，應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與電業間因併網之爭議，依「再

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十九條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與電業爭議調解辦法」規

定處理。 

七、本要點報奉經濟部核定後發布施行;其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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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附圖二 

 

 

 

 

 

附圖一 

 

 

 

 

 

 

 

附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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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 

 

 

 
 
 

 

 

 

 

 

 

 

 

 

 

附圖三 

 

 
 

 

 

 

 

 

 

 

 

 

 

 

附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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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區營業處「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7年7月20日發布 

中華民國112年7月03日修訂 

一、 依據： 

配合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定期召開「太陽光電推動辦理情形研商會

議」管控各部會太陽光電設置進度，特請各區營業處成立「太陽光電併聯

進度管控專案小組」(以下簡稱併聯管控小組)，以管控轄區太陽光電申請

案併聯進度及相關加強電網工程進度。 

二、 目的： 

配合政府推展再生能源政策，推動太陽光電設置計畫，達成114年裝置容量

20GW之目標。 

三、 小組成員： 

召 集 人：區營業處處長。 

副召集人：區營業處電務副處長、業務副處長。 

總幹事（單一窗口）：區營業處設計(電務)經理。 

諮詢窗口：區營業處規劃(設計)課長。 

成  員：區營業處、供電區營運處及地方縣(市)政府，必要時得邀請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同業公會參與。 

四、 運作方式： 

(一) 開會時機：每月第一個星期召開一次會議，日期由召集人指定。 

(二) 討論內容： 

(1) 管控未併聯之各太陽光電申設案件審查、協商、簽約及併聯作

業(含設計、施工及裝表)進度，並檢討是否有延誤及待審案件

積壓情形。 

(2) 中央各部會或經濟部能源局盤點列管案場之追蹤協調事宜。 

(3) 檢討併網熱區排隊案件之饋線是否已有加強電力網工程進行

附件8 區營業處「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7年7月20日發布 

中華民國109年1月22日修訂 

一、 依據： 

配合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定期召開「太陽光電推動辦理情形研商會

議」管控各部會太陽光電設置進度，特請各區營業處成立「太陽光電併聯

進度管控專案小組」(以下簡稱併聯管控小組)，以管控轄區太陽光電申請

案併聯進度及相關加強電網工程進度。 

二、 目的： 

配合政府推展再生能源，達成太陽光電推動計畫至109年規劃設置6.5GW及

至114年設置20GW 之目標。 

三、 小組成員： 

召 集 人：區營業處處長。 

副召集人：區營業處電務副處長、業務副處長。 

總幹事（單一窗口）：區營業處設計(電務)經理。 

諮詢窗口：區營業處規劃(設計)課長。 

成  員：區營業處、供電區營運處及地方縣(市)政府，必要時得邀請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同業公會參與。 

四、 運作方式： 

(一) 開會時機：每月第一個星期召開一次會議，日期由召集人指定。 

(二) 討論內容： 

(1) 管控未併聯之各太陽光電申設案件審查、簽約及併聯作業(含

設計、施工及裝表)進度，並檢討是否延誤。 

(2) 確保能源局盤點之太陽光電潛力土地鄰近饋線可併容量足夠，

並訂定改善計畫。(潛力土地請參閱 http://www.mrpv.org.tw/

土地及電網資訊/) 

配合112年7月3日

修 正 區 營 業 處

「太陽光電併聯

進度管控專案小

組」設置要點，

更新附件。 

http://www.mrpv.org.tw/
http://www.mrpv.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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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追蹤執行情形及有無需跨單位(部門)協調事宜。 

(4) 檢視轄區目前太陽光電配電級已併網量，並追蹤轄區內輸電級

案場及共同升壓站建置進度。 

(5) 提升再生能源併聯能力之加強電力網工程進度檢討。 

(6) 提升太陽光電併聯速度措施研討。 

(7) 加強太陽光電併聯服務與措施宣導。 

(三) 填報附表1~5，陳單位正(副)主管核後上傳至配電處配電綠能組上傳

區指定路徑。 

(四) 重大議題或措施需研議處理時，得加開臨時會議或提報配電處彙陳

總管理處併聯管控小組研議。 

五、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 配電級太陽光電案件預計年度可併網資料表 
 

資料統計至 OOO年 OO月 OO日 

 

配電級 OOO年1月已併網容量：____MW 

配電級 OOO年2~12月期間預計可併網容量：____MW 

配電級預計 OOO 年度可併網容量：____MW 

 
項次 本公司 PV

編號 

設置者

名稱 

設置

地點 

裝置容量

(MW) 

申請

日期 

加強電

網工程 

預計併

網日期 

併網進度說明或備註 

         

         

         

         

         

         

併聯填表說明： 

1. 已併網案件免填。 

(3) 追蹤能源局盤點之太陽光電潛力土地設置進度，必要時函請相

關土地所管機關儘速向本公司辦理申請事宜，並副知能源局。 

(4) 提升再生能源併聯能力之加強電網工程進度檢討。 

(5) 提升太陽光電併聯速度措施研討。 

(6) 加強太陽光電併聯服務與措施宣導。 

(三) 上述會議檢討後3日內填報附表1~3，陳單位主管核後提送配電處彙

陳總管理處併聯管控小組。 

(四) 針對申設案件達500kW 以上之大型太陽光電案場(含輸電)，各區營

業處每月追蹤併聯進度後，另填報附表4送配電處彙陳總管理處併聯

管控小組列管。 

(五) 重大議題或措施需研議處理時，得加開臨時會議或提報配電處彙陳

總管理處併聯管控小組研議。 

五、 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表1 太陽光電申設案件審查、簽約及併聯作業容量及進度    月份追蹤表 

          區營業處                                                      XX.XX.XX      

併聯配電系統： 

項目 台電因素 業者因素 縣市政府等其他機關因素 

件數 容量 件數 容量 件數 容量 

受理後未

核發審查

意見書量 

      

審查意見

書核發後

未辦理簽

約量 

      

簽約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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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併網容量欄位須與再生能源資訊管理系統(REMS)一致，併網日期以「首次併聯日」為
準。 

3. 如無須加強電力網則於對應欄位填入「無」，如須加強電力網則請填入預定完工日期。 

 

附表二 輸電級太陽光電案場案件辦理情形表 

 
                                                                                      

資料統計至 OOO年 OO月 OO日 
項次 本公司

PV 編

號 

設置者

名稱 

設置

地點 

裝置

容量

(MW) 

已併

網容

量

(MW) 

申請

日期 

併網

審查

同意

日期 

土地

變更

情形 

籌設

許可

日期 

施工

許可

日期 

預計

併網

日期 

備

註 

             

             

             

             

             

             

 

附表三 輸電級太陽光電案場暨升壓站建置進度概況表 

 
資料統計至 OOO年 OO月 OO日 

項

次 

本公司

PV 編號 

案

場

名

稱 

升

壓

站

設

置

地

點 

升壓

站一

/二

次側

電壓

(kV) 

升壓站

變壓器

容量

(MVA) 

升壓站

總容量

(MVA) 

取

得

籌

設

日

期 

已取

得籌

設容

量 B 

(MW) 

目前

已併

網 C 

(MW) 

案場預

計後續

併網量

(=B-

C)(MW) 

可能

提供

共用

容量

(MW) 

升壓

站預

計完

工日

期 

升壓

站併

接點

位置 

備

註 

               

               

               

               

               

               

 

 

 
附表四 建築物(屋頂型)太陽光電排隊案件追蹤表 

 
資料統計至 OOO年 OO月 OO日 

完成併聯

量 

併聯量

(MW) 

      

綜合檢討       

 

併聯輸電系統： 

項目 台電因素 業者因素 縣市政府等其他機關因素 

件數 容量 件數 容量 件數 容量 

受理後未

核發審查

意見書量 

      

審查意見

書核發後

未辦理簽

約量 

      

簽約後未

完成併聯

量 

      

併聯量

(MW) 

      

綜合檢討       

註:1.請填報累計數值。 

   2.各階段因業者因素而無法完成作業者，應按月函請或製發改善通知要求業者改善。 

 

附表2 能源局盤點之太陽光電潛力土地設置進度    月份追蹤表 

          區營業處                                                      XX.XX.XX 

鹽業用地 

項次 地點 設置面積(公頃) 設置容量(MW) 可併聯饋線 併聯進度 

1      

不利農業經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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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PV 編

號 
區處 

案件申請

日期 

(民國年/

月/日) 

設置者

名稱 

設置地址/

地號 

申設容量 

(kW) 

併網

饋線 

加強電

網改善

方案 

加強電網預計完

工日期（民國年/

月） 

備註(或

遭遇困

難) 

                      

                      

                      

                      

                      

 

附表五 共同升壓站共用容量分配追蹤表 

 
資料統計至 OOO年 OO月 OO日 

編

號 
區

處 

設

置

者 

升壓

站容

量 

(MW) 

完

工

時

間 

併網

點電

壓 

(kV) 

併

網

點 

共用

容量 

(MW) 

狀

態 

共用容量中設置者保留自用

容量申請情形（單位：MW） 

共用容量中租用者/共用者申請共用容

量情形（單位：MW） 

 

保留

自用

容量 

已核發

保留自

用容量 

審查

中保

留自

用容

量 

剩餘自

用容量 

保留

共用

容量 

已核

發保

留共

用容

量 

已核

發保

留共

用容

量明

細 

審查

中保

留共

用容

量 

審查

中保

留共

用容

量明

細 

剩餘

共用

容量 

 

                   
 

                   
 

                   
 

                   
 

                   
 

 

 

 

項次 地點 設置面積(公頃) 設置容量(MW) 可併聯饋線 併聯進度 

1      

水域空間 

項次 地點 設置面積(公頃) 設置容量(MW) 可併聯饋線 併聯進度 

1      

掩埋場 

項次 地點 設置面積(公頃) 設置容量(MW) 可併聯饋線 併聯進度 

1      

埤塘、圳路 

項次 地點 設置面積(公頃) 設置容量(MW) 可併聯饋線 併聯進度 

1      

彰濱崙尾東工業區 

項次 地點 設置面積(公頃) 設置容量(MW) 可併聯饋線 併聯進度 

1      

雲林台西離島工業區 

項次 地點 設置面積(公頃) 設置容量(MW) 可併聯饋線 併聯進度 

1      

高樹回填地 

項次 地點 設置面積(公頃) 設置容量(MW) 可併聯饋線 併聯進度 

1      

文蛤養殖生產專區 

項次 地點 設置面積(公頃) 設置容量(MW) 可併聯饋線 併聯進度 

1      

國產屬閒置土地 

項次 地點 設置面積(公頃) 設置容量(MW) 可併聯饋線 併聯進度 

1      

國防部(營區) 

項次 地點 設置面積(公頃) 設置容量(MW) 可併聯饋線 併聯進度 

1      

交通部(停車場) 

項次 地點 設置面積(公頃) 設置容量(MW) 可併聯饋線 併聯進度 

1      

台糖 

項次 地點 設置面積(公頃) 設置容量(MW) 可併聯饋線 併聯進度 

      

填表說明： 

1. 如轄區無能源局盤點相關類型土地，得自行刪除相關列。 

2. 如土地主管機關尚無太陽光電設置規劃，設置容量欄位則暫依設置面積*0.7MW/公頃計

算。 

3. 可併聯饋線如為輸電線路則於對映欄位填入「輸電」，如無可併聯饋線則填入加強電網工

程預計完成日期。 

4. 併聯進度請填：規劃中(機關)、發包中(機關)、併審中(台電)、已併審未簽約(業者)、

已簽約未併聯(台電)、已簽約未併聯(業者)、已簽約未併聯(機關)。 

5. 上述()內文字係指因(機關)、(台電)、(業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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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倘本公司併聯饋線充足，而相關土地主管機關未向本公司申請併聯者，請按月函請相關

土地主管機關儘速向本公司申請併聯，並副知能源局。 

附表3      區處再生能源併聯困難地區改善工程追蹤    月份進度表 

短期計畫(1年內)：負載調整、電網加強、饋線延伸、新設饋線 

中期計畫(1~3年內)：擴建主變(預估費用及預計完成時程僅估計新設饋線工程) 

長期計畫(3年以上)：新建變電所(預估費用及預計完成時程僅估計新設饋線工

程) 

案

次 

併聯困難

地區 

(鄉鎮區) 

須改

善項

目 

計

畫

類

別 

新擴建

(改善)

工程名

稱 

改善後

可增加

併聯量

(kW) 

工程預

估費用 

(仟元) 

工程預計完

成時程 

工程實際完

成時程 改善計畫 

最新辦理進度 規

劃 

設

計 

施

工 

規

劃 

設

計 

施

工 

              

 

附表4 太陽光電申設案件達500kW以上之大型案場   月份追蹤表 

     區營業處 

併聯配電系統： 

項次 設置者

名稱 

設置

地點 

裝置

容量 

申請

日期 

函覆

日期 

取得備

案日期 

加強電

網工程 

進度 

         

         

         

 

併聯輸電系統： 

項次 設置者

名稱 

設置

地點 

裝置

容量 

申請

日期 

函覆

日期 

取得備

案日期 

加強電

網工程 

進度 

         

         

         

填表說明： 

1. 已併聯案件免填報。 

2. 如無須加強電力網則於對映欄位填入「無」，如需加強電力網則填入預訂完工日期。 

3. 進度欄位請填入案場建置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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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107年09月11日發布(配電處主辦) 

112年06月01日修正(配電處主辦) 

 

一、 本公司為配合經濟部太陽光電推動計畫，達成114年太陽光電裝置容量20GW 之設置目

標，特成立「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以下簡稱本專案小組)，管控全國太陽

光電設置情形、併聯進度及相關加強電力網工程，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專案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 彙整太陽光電案場及升壓站申設、建置及併網進度。 

(二) 本公司自設之太陽光電案場設置之進度管控事項。 

(三) 本公司加強電力網規劃與工程進度管控事項。 

(四) 與本公司有關之中央部會決議辦理情形進度追蹤。 

(五) 建立與檢討太陽光電友善併網環境策略。 

(六) 太陽光電併網進度與目標之差異研析，並提出改善對策事項。 

(七) 其他與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相關事宜。 

三、 本專案小組之編組架構(如附圖)及其組成如下： 

(一) 本專案小組置召集人，由輸供電事業部、配售電事業部副總經理兼執行長共同兼

任。 

(二) 本專案小組置委員七人，由系統規劃處、供電處、再生能源處、輸變電工程處、業

務處、配電處之單位主管及綜合研究所副所長兼任。 

(三) 本專案小組置總幹事一人，由配電處副處長兼任，秉承召集人之命率配電處配電綠

能組人員等負責統籌辦理工作計畫管控、會議籌辦、專案小組委員聯繫、會議結論

追蹤、目標與進度差異分析並研擬對策、參與土地主管機關協調事宜及專案成果之

彙整等相關會務工作。 

四、 各區營業處應設置地方專案小組，在本專案小組指導下，負責辦理轄區內太陽光電申請

案併聯進度及相關加強電力網工程進度管控事宜。 

五、 本專案小組應定期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另得邀請董事長及總經理列席指

導，並視議題需要邀請能源局及太陽光電相關公(協)會列席。 

附件9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7年9月11日發布(配電處主辦) 

 

 

一、 本公司為達成經濟部太陽光電推動計畫，其設置目標一○九年6.5GW 至一一四年20GW，

特成立「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以下簡稱本專案小組)，管控全國太陽光電

設置情形、併聯進度及相關加強電網工程，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專案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 各民間太陽光電申設在2MW 以上之大型案場審查、簽約及併聯作業(含設計、施工

及裝表)等事項進度管控，並彙總未達2MW 之太陽光電申設案各區營業處辦理情

形。 

(二) 本公司自辦之太陽光電案場設置之進度管控事項。 

(三) 依能源局盤點之太陽光電潛力土地，提供足夠鄰近饋線可併容量，並訂定改善計

畫與工程進度管控事項。 

(四) 能源局盤點之太陽光電潛力土地設置進度追蹤，必要時函請相關土地所屬機關向

本公司辦理申請事宜。 

(五) 建立與檢討太陽光電友善併網環境策略。 

(六) 太陽光電併網進度與目標之差異研析，並提出改善對策事項。 

三、 本專案小組之編組架構(如附圖)及其組成如下： 

(一) 本專案小組置召集人，由輸供電事業部、配售電事業部副總經理或執行長共同兼

任；另置成員七人，由系統規劃處、供電處、再生能源處、輸變電工程處、業務

處、配電處等單位主管及綜合研究所副所長兼任。 

(二) 本專案小組置總幹事一人，由配電處派員兼任，秉承召集人之命負責統籌辦理工

作計畫管控、會議籌辦、專案小組成員聯繫、會議結論追蹤、目標與進度差異分

析並研擬對策、協調土地所管機關及專案成果之彙總等相關會務工作。 

四、 各區營業處應另設地方專案小組，在本專案小組指導下，負責辦理轄區太陽光電申請案

併聯進度及相關加強電網工程進度管控事宜。 

五、 本專案小組得邀請董事長及總經理列席指導，並視議題需要邀請能源局及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商業同業公會列席。每月第三個星期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

配合112年6月1日

修正「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太

陽光電併聯進度

管控專案小組設

置要點」，更新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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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相關單位應於收到本專案小組開會通知後填報下列表格，陳單位主管核後，並於會議

前七日送總幹事彙整： 

(一) 配電處應彙報各區營業處「配電級太陽光電案件預計年度可併網資料表」(附表

一)、「輸電級太陽光電案場案件辦理情形表」(附表二)、「輸電級太陽光電案場暨升

壓站建置進度概況表」(附表三)、建築物(屋頂型)太陽光電排隊案件追蹤表(附表

四)、共同升壓站共用容量分配追蹤表(附表五)。 

(二) 輸變電工程處應填報「太陽光電電源線及加強電力網工程辦理情形表」(附表六)。 

(三) 再生能源處應填報「○○○年度本公司自設太陽光電併網規劃追蹤表」(附表七)。 

七、 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編組架構 

 

 

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各成員及相關單位與會。 

六、 各相關單位應填報下列表格，陳該單位主管核後，於每月七日前送總幹事彙整，由總幹

事併同各區營業處地方專案小組資料及前次專案小組會議決議辦理情形，製作議程資料

供本專案小組討論： 

(一) 配電處應填報「太陽光電申設案件達2MW 以上之大型案場進度追蹤表」(附表

一)、「太陽光電申設案件審查、簽約及併聯作業容量及進度彙總表」(附表二)、

「能源局盤點之太陽光電潛力土地設置進度彙總表」(附表三)。 

(二) 系統規劃處應填報「電源線及再生能源加強電力網工程追蹤表」(附表四)並填寫

附表一至附表三輸電部分。 

(三) 再生能源處應填報「公司自設太陽光電專案計畫工程追蹤表」(附表五)。 

七、 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太陽光電併聯進度管控專案小組編組架構 

 
 
 

附圖 

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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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配電級太陽光電案件預計年度可併網資料表 

 

資料統計至 OOO年 OO月 OO日 

 

配電級 OOO年1月已併網容量：____MW 

配電級 OOO年2~12月期間預計可併網容量：____MW 

配電級預計 OOO 年度可併網容量：____MW 

 
項次 本公司 PV

編號 

設置者

名稱 

設置

地點 

裝置容量

(MW) 

申請

日期 

加強電

網工程 

預計併

網日期 

併網進度說明或備註 

         

         

         

         

         

         

併聯填表說明： 

1. 已併網案件免填。 
2. 已併網容量欄位須與再生能源資訊管理系統(REMS)一致，併網日期以「首次併聯日」為

準。 
3. 如無須加強電力網則於對應欄位填入「無」，如須加強電力網則請填入預定完工日期。 

 

附表二 輸電級太陽光電案場案件辦理情形表 

 
                                                                                      

資料統計至 OOO年 OO月 OO日 
項次 本公司

PV 編

號 

設置者

名稱 

設置

地點 

裝置

容量

(MW) 

已併

網容

量

(MW) 

申請

日期 

併網

審查

同意

日期 

土地

變更

情形 

籌設

許可

日期 

施工

許可

日期 

預計

併網

日期 

備

註 

             

             

             

             

             

             

 
附表三 輸電級太陽光電案場暨升壓站建置進度概況表 

 
資料統計至 OOO年 OO月 OO日 

項

次 

本

公

司

PV

案

場

名

稱 

升

壓

站

設

置

升壓

站一

/二

次側

升壓站

變壓器

容量

(MVA) 

升壓站

總容量

(MVA) 

取

得

籌

設

已取

得籌

設容

量 B 

(MW) 

目前

已併

網 C 

(MW) 

案場預

計後續

併網量

(=B-

C)(MW) 

可能

提供

共用

容量

(MW) 

升壓

站預

計完

工日

期 

升壓

站併

接點

位置 

備

註 

附表一    月份太陽光電申設案件達2MW以上之大型案場進度追蹤表 

資料截至107年 XX月 XX日 

聯絡人及電話：                
1.彙總表： 

併聯系統 

審查意見書

核發量 
取得籌設許可 

取得備案量 

不需加強電

網 

已完成加強

電力網 

未完成加強電

網 

件數 容量 件數 容量 件數 容量 件數 容量 件數 容量 

配電           

輸電           

小計           

2.明細表： 

併聯配電系統： 

項次 區

處 

設置者 

名稱 

設置 

地點 

裝置 

容量 

申請 

日期 

函覆 

日期 

取得籌設

許可日期 

取得備

案日期 

加強電

網工程 

執行

情形 

1           

2           

3           

併聯輸電系統： 

項次 區

處 

設置者 

名稱 

設置 

地點 

裝置 

容量 

申請 

日期 

函覆 

日期 

取得籌設

許可日期 

取得備

案日期 

加強電

網工程 

執行

情形 

1           

2           

3           

填表說明： 
1. 已併聯案件免填報。  

如無須加強電力網則於對映欄位填入「無」，如需加強電力網則填入預訂完工日期。 

 

附表二    月份太陽光電申設案件審查、簽約及併聯作業容量及進度彙總表 

                                                                                      

資料截至107年 XX月 XX日 

聯絡人及電話：              

併聯配電系統： 

項目 
台電因素 業者因素 縣市政府等其他機關因素    

件數 容量 件數 容量 件數 容量   

受理後未核發審查意

見書量 

        

審查意見書核發後未

辦理簽約量 

        

簽約後未完成併聯量         

併聯量(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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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地

點 

電壓

(kV) 

日

期 

               

               

               

               

               

               

 

 

 
附表四 建築物(屋頂型)太陽光電排隊案件追蹤表 

 
資料統計至 OOO年 OO月 OO日 

序號 
PV 編

號 
區處 

案件申請

日期 

(民國年/

月/日) 

設置者

名稱 

設置地址/

地號 

申設容量 

(kW) 

併網

饋線 

加強電

網改善

方案 

加強電網預計完

工日期（民國年/

月） 

備註(或

遭遇困

難) 

                      

                      

                      

                      

                      

 

附表五 共同升壓站共用容量分配追蹤表 

 
資料統計至 OOO年 OO月 OO日 

編

號 
區

處 

設

置

者 

升壓

站容

量 

(MW) 

完

工

時

間 

併網

點電

壓 

(kV) 

併

網

點 

共用

容量 

(MW) 

狀

態 

共用容量中設置者保留自用

容量申請情形（單位：MW） 

共用容量中租用者/共用者申請共用容

量情形（單位：MW） 

 

保留

自用

容量 

已核發

保留自

用容量 

審查

中保

留自

用容

量 

剩餘自

用容量 

保留

共用

容量 

已核

發保

留共

用容

量 

已核

發保

留共

用容

量明

細 

審查

中保

留共

用容

量 

審查

中保

留共

用容

量明

細 

剩餘

共用

容量 

 

                   
 

                   
 

                   
 

                   
 

綜合檢討     

 

併聯輸電系統： 

項目 
台電因素 業者因素 縣市政府等其他機關因素 

件數 容量 件數 容量 件數 容量 

受理後未核發審查意

見書量 

      

審查意見書核發後未

辦理簽約量 

      

簽約後未完成併聯量       

併聯量(MW)  

綜合檢討 
 

 

附表三   月份能源局盤點之太陽光電潛力土地設置進度彙總表 

資料截至107年 XX月 XX日 

聯絡人及電話：              

鹽業用地 

109年目

標 
已申請量/件數 已併聯量/件數 加強電網/預定完成日期 

設置進度 

220 MW     

不利農業經營區 

109年目

標 
已申請量/件數 已併聯量/件數 加強電網/預定完成日期 

設置進度 

398 MW     

水域空間 

109年目

標 
已申請量/件數 已併聯量/件數 加強電網/預定完成日期 

設置進度 

680 MW     

掩埋場 

109年目

標 
已申請量/件數 已併聯量/件數 加強電網/預定完成日期 

設置進度 

78 MW     

埤塘、圳路 

109年目

標 
已申請量/件數 已併聯量/件數 加強電網/預定完成日期 

設置進度 

233 MW     

彰濱崙尾東工業區 

109年目

標 
已申請量/件數 已併聯量/件數 加強電網/預定完成日期 

設置進度 

230 MW     

雲林台西離島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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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太陽光電電源線及加強電力網工程辦理情形表 

 資料統計至 OOO年 OO月 OO日 

一、變電所(R/S)新建工程： 

工程

名稱 

要徑規劃時程及實際執行進度  

土建技術

服務決標 

完成用地

變更編定 

土建設

計完成 

土建發包

決標 

土建進場

施工 

變電進場

裝機 

土建施工

完成 

變電裝機

完成 加入系統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總進

度 

預定：XX% / 實際：XX%  

落後

原因

及改

善對

策 

  

地權

辦理

情形 

  

土建

辦理

情形 

  

變電

辦理

情形 

  

 

二、線路新建工程： 

工程

名稱 

要徑規劃時程及實際執行進度  

線路規

劃設計 
土木發包 

完成用地

交涉 
路證申請 機電發包 管路施工 電纜採購 

電纜機電

施工 加入系統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總進

度 

預定：XX% / 實際：XX%  

落後

原因

及改

善對

策 

  

地權

辦理

情形 

  

109年目

標 
已申請量/件數 已併聯量/件數 加強電網/預定完成日期 

設置進度 

230 MW     

彰濱崙尾西工業區 

109年目

標 
已申請量/件數 已併聯量/件數 加強電網/預定完成日期 

設置進度 

150 MW     

高樹回填地 

109年目

標 
已申請量/件數 已併聯量/件數 加強電網/預定完成日期 

設置進度 

40 MW     

文蛤養殖生產專區 

109年目

標 
已申請量/件數 已併聯量/件數 加強電網/預定完成日期 

設置進度 

113 MW     

國產屬閒置土地 

109年目

標 
已申請量/件數 已併聯量/件數 加強電網/預定完成日期 

設置進度 

205 MW     

國防部(營區) 

109年目

標 
已申請量/件數 已併聯量/件數 加強電網/預定完成日期 

設置進度 

4 MW     

交通部(停車場) 

109年目

標 
已申請量/件數 已併聯量/件數 加強電網/預定完成日期 

設置進度 

22 MW     

台糖 

109年目

標 
已申請量/件數 已併聯量/件數 加強電網/預定完成日期 

設置進度 

249 MW     

 

註： 

1. 設置進度填報加強電網工程進度，以百分比表示。 

2. 109年目標為能源局盤點設定之目標。 

 

附表四 電源線及再生能源加強電力網工程追蹤表 

 資料截至107年 XX月 XX日 

聯絡人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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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

辦理

情形 

  

變電

辦理

情形 

  

 

附表七 ○○○年度本公司自設太陽光電併網規劃追蹤表 

資料統計至 OOO年 OO月 OO日 

              

場   址 

預定裝置

容量 

(MW) 

預定併網

期程 
重要工作項目及辦理情形 

ooo OO OOO.OO 

1. 工作項目：完成時間/辦理情形/遭遇困難/因應對

策/預定完成時間。 

2. ... 

   

 

    

總計 OO   
 

項
次 

改
善
地
區 

改
善 
項
目 

改善後增
加併網量 
(MW) 

工程預
估費用 
(億元) 

電
壓
別 

新擴建
(改善
工程名
稱) 

預定

加入

日期 

各管控點預計完成時程 
工

程

進

度 

瓶頸點

/因應

對策/

趕辦時

程 

項  目 
負責 

單位 

預

定 

實

際 

差

異 

        進度  % % %   

製發興工

單 
系規
處 

XX.X
X.XX 

XX.X
X.XX 

● 

施工     

機電設施

(線路)採

購 
   

 

機電(線

路)施工 
   

 

測試、加

入系統 
   

 

註1：預定加入日期：興工聯繫單/連絡單之計劃竣工日期 
註2：管控點差異進度為落後者須填報瓶頸點及因應對策。 

註3：電源線工程係指本公司自設太陽光電案之電源線工程。 

註4：符號說明 - ▲進度超前(超出3%)     ●進度持平(0~3%)     ▼進度落後(低於0%) 

 

附表五 公司自設太陽光電專案計畫工程追蹤表 

資料截至107年 XX月 XX日 

聯絡人及電話：              

項
次 

計畫
名稱 

設置
地點 

工程預
估費用 
(億元) 

預定加入日期 

(初始發電) 

各管控點預計完成時程 

工程進度 

遭遇困難/因

應對策/趕辦

時程 
項目 預定 實際 差異 

     進度 % % ●   

     進度      

     進度      

     進度      

 
註1：管控點差異進度為落後者須填報瓶頸點及因應對策。 

註2：符號說明 - ▲進度超前(超出3%)     ●進度持平(0~3%)     ▼進度落後(低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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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 建築改良物使用同意書範例 

 

建築改良物使用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 

建號：○○縣○○鄉○○段○○○建號 

建物門牌：○○縣○○鄉○○路○○○巷○○號 

立同意書人同意自民國○○○年○○月○○日 至 

民國○○○年○○月○○日，供○○○○有限公司 

裝設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使用20年。恐口說無憑， 

特立本同意書為據實。 

 

 

 

 

建物所有權/管理人：○○○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A123456789 

 

 

中華民國○○○年○○月○○日 

 

 
配合能源署三方

溝通平台會議決

議，增加建築改

良物使用同意書

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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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 土地使用同意書範例 

 
土地使用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 

地號：○○縣○○鄉○○段○○○-○○○地號 

立同意書人同意自民國○○○年○○月○○日 至 

民國○○○年○○月○○日，供○○○○有限公司 

裝設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使用20年。恐口說無憑， 

特立本同意書為據實。 

 

 

 

 

 

土地所有權：○○○ 

 

身分證字號：A123456789 

 

 

中華民國○○○年○○月○○日 

 

 
配合能源署三方

溝通平台會議決

議，增加土地使

用同意書範本。 

 


